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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應邀列席聯席公聽會，並就制定「人工智慧基本法

草案」提出報告，至感榮幸。 

隨著人工智慧（Artificial Intelligence, AI）技術

於近年快速發展，逐步應用於醫療、交通、金融、教育及公

共服務等多元場域，如何兼顧創新推動與風險防範，已成全

球治理重點課題。我國目前雖尚無專法針對 AI 進行全面規

範，僅零星散見於個資、消費者保護或職安等相關法令，惟

為建立我國 AI 治理基礎，政府高度重視 AI技術之發展與其

所帶來之社會影響，爰積極推動相關政策及法制建構，以確

保科技應用符合民眾權益保障、產業創新與公共利益。 

11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AI 產業經費編列 74 億元，

主要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辦理晶片驅動產業創新再升

級-新一代高速運算主機與 AI 評測環境建構、回應重要挑戰

之 AI 研究等計畫 48 億元；經濟部辦理 A+淬鍊計畫-全球研

發創新夥伴等計 14.7 億元；數位發展部辦理晶片驅動臺灣

產業創新-AI 產業應用與普及發展、AI 智慧應用暨人才淬煉

推動等計畫 8.1 億元。 

未來將配合本草案審議及政策需要，適時協助各機關編

列相關經費。以上報告，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惠

予指教，並鼎力支持。謝謝！ 


